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學年度第1學期清寒學生午餐補助作業流程




 








校內辦理學生領款、餐費結算。

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學年度第1期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申請方式

一、申請資格：

	學校別
	申請資格
	補助內容
	應備文件

	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
	學校以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安心就學溫馨輔導實施計畫」收案協助學生，其協助資格如下：
（一）低收入戶。

(二) 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30萬元以下，經濟困難者。
(三)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30萬元至60萬元，經濟困難者。（99學年度第1學期擴大補助對象）
(三)家庭突遭變故(含失業、被裁員及給予無薪假者)經濟陷入困境，無法順利就學，經班級導師認定需要協助者。
註: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臺北市各育幼院安置之國小院童，請以家庭突遭變故經導師認定申請。
	補助99學年度第1學期，國小每人5,150元整、國高中每人5,665元整。
	一、合於補助條件之學生名單1份（附表1）

二、學校正式收據1份（以上2種資料送局）

三、「午餐費補助申請表」留校備查。（附表2，本資料留校備查）


	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
	
	
	

	臺北市公立及私立高級中等學校
	學校以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安心就學溫馨輔導實施計畫」收案協助學生，其協助資格如下：
(一)低收入戶。

(二)家庭突遭變故經濟陷入困境，無法順利就學，經班級導師認定需要協助者。
	
	

	外縣市公立及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
	領有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發有效期限之「臺北市低收入戶卡」之家庭子女。
	
	一、合於補助條件之學生印領清冊1份（附件1-1）

二、學校正式收據1份。

三、合於補助條件之學生申請表（附表2-1）

（以上3種資料請備文函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請）


二、注意事項：

  （一）本局核撥各校補助經費至學校專戶，請學校發放該補助款時，應通知學生父母或監護人，並取得學生回條（附件3），留校備查。

  （二）申請補助學生名單(或印領清冊)應避免塗改，若有塗改需於塗改處加蓋承辦人職章。

  （三）請學校確實審核資格，送件前檢視所需檢附資料無誤，備齊後送本局依會計程序辦理撥款核銷事宜；審核不合格將退回學校修正，資料不全或有誤者不予受理，如因而逾期，影響生權益，概由學校自行負責。

＊（四）本補助係為協助學學生正常就學，學生應在法定修業年限內，並正常上課，未正常到校上課或休學者，應繳回本補助款。

＊（五）已申請或接受其他午餐補助者，不得重複申請本補助款，亦不得將本補助款改列其他時段用餐；轉出、入學生應注意不得重複補助。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學年度第1學期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申請表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
	申請人
（學生）
	姓     名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
	
	戶籍所在地
	臺北市     區    里   鄰     路  段  巷  弄  號  樓

	出   生   日   期
	  年   月  日
	電     話
	

	監護人
	姓    名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
	
	與學生關係
	

	「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」申請身份別(請勾選)

	□低收入戶

□北市國中小學生，其家戶所得≦30萬元，經濟困難者。
□北市國中小學生，其家戶所得30萬元至60萬元，經濟困難者。
□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及公私立高中職學生，因家庭突發因素，致經濟困難，經導師認定，需午餐協助者。

（註：社會局安置之育幼院國小院童請以家庭突發因素申請）

（註：本表僅需勾選申請身份別，身份審查請另依「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」辦理）



	申請人簽章
	 
	監護人簽章
	

	學校審查
	  是否請領其他午餐補助：□是     □否（請確實審核勾選）

	
	審   查   結   果

（請務必勾選）
	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	
	備註：


承辦人：      業務主管：         會  計：         校  長：
註：1.本表由申請之學生（家長）填寫，並請於99年9月30日前交送學校辦理。

2.修正處應加蓋承辦人職章，並請依補助名單依序裝訂。


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學年度第1學期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」學生名單

(臺北市公私立學校用)

學校名稱（全銜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頁(共   頁)
	序號
	年\班
	姓    名
	身分證字號
	餐費補助

金額(元)
	申請餐費補助身份別

（擇一勾選）
	具原住民身份

（是請打勾）
	非設籍本市
請打勾
	備註

	
	
	
	
	
	低收入戶
	家戶所得<30萬元(國中小)
	家戶所得30-60萬元(國中小)
	家庭突發因素需午餐協助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計
	
	人
	
	元
	人
	
	人
	人
	人
	人
	


以上學生（全校申請人數：         人（含原住民：         人）經本校審核符合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學年度第1學期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」申請資格。

全校申請金額總計：計新臺幣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。(金額請填大寫壹、貳、參…)
學校匯款帳號名稱：              金融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存戶帳號：

承 辦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校    長：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
出    納：              會    計：    
註：1.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以A4直式紙張自行增加表格，並務請編頁碼及頁間蓋騎縫章。
　　2.表末「合計」欄務請填寫，多頁務請於最末頁總計。
    3.送出前檢點（√）：□附學校正式收據。　　　　　□2頁以上，有編碼並於頁間加蓋騎縫章。

□修正處均加蓋承辦人職章。

　
學 生 領 據 （回條）

學生            茲收到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學年度第1學期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新臺幣  仟  佰  拾  元整。

      此據

        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     戶籍所在地：      

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中華民國99年  月  日






附表2





附表　1





約3-4週





１.符合餐費補助學生暫免繳餐費，俟補助款到校一次核算





２.


學校報教育局申請經費


國中小99.９.30前


高中職(含國中部)99.10.15前





學校報局申請補助文件：


申請補助學生名單。


學校正式收據(以全校總金額開立1份)。





符合本局補助要件





符合本局清學生餐費補助要件





學校審核通過





不符本局補助要件





學校協助以仁愛基金或社會資源提供協助





學生依「安心就學溫馨輔導實施計畫」填寫申請表單並依身份別繳交證明文件





1.各校受理學生提出「安心就學溫馨輔導實施計畫」扶助申請


2.提供需申請本局餐費補助學生「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申請表」








附表3





留校核銷用








6
1

